
（學校名稱）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

學生居家學習上網設備借用申請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（學校自填） 

學校受理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預計借用期間 年   月   日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

借用學生姓名  班級座號  

借用學生停課原因：□自主健康管理  □居家隔離  □居家檢疫 

借用學生身分：□低收入戶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學校認定：（原因概述） 

學生連絡電話  監護人聯絡資訊 

(與學生關係：  ) 

姓名： 

連絡電話： 

借出設備清單(學校可自行調整欄位) 已收到 功能正常 異常說明 

□筆記型電腦(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)    

□平板電腦(財產編號：             )    

□SIM卡(請續填教育部申請文件)    

□借用重點注意事項提醒表(不需歸還)    

借用學生及監護人簽名 

※請閱讀借用規定，設備如有損壞應負

相關賠償責任 

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主任        校長 

※借出前應告知借用學生相關借用規定 

 

 

設備歸還日期 年    月    日 

歸還設備清單 已歸還 功能正常 異常說明 

□筆記型電腦    

□平板電腦    

□SIM卡    

借用學生或監護人歸還時簽名 

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主任        校長 

※借用規定請參考「彰化縣國民中小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學生居家學習上網設

備借用注意事項」。 

※設備為支援學生進行在家學習，請依學校指派學習任務使用，不得用於其他用途。 

※請注意視力保健，保持適當距離並定期休息。 

※本申請表可拍照或掃描至學校。 
 

附表 1 


